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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全貴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30582710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五 (4903467_11305827100_1_4903467_11305827100_1.pdf、

4903467_11305827100_1_4903467_11305827100_2.odt)

主旨：為瞭解112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園性教育(含愛滋

病防治)執行成效，請貴校於113年2月20日(星期二)前填

報表單資料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车2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3580011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修正人類免疫缺乏病毒

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部分條文附帶決議：「各

級學校針對學校老師與行政人員每學期應安排至少2小時的

愛滋教育課程，對學生安排至少1小時的愛滋教育時間」。

為增加學校教職員生對愛滋病的正確認識，請學校積極辦

理性教育（含愛滋病防治）相關課程、講座或活動，以符

規定。

三、為達臺灣永續發展目標，瞭解學校112年度執行校園性教育

(含愛滋病防治)辦理情形，請貴校調查自112年1月1日至

112年12月31日止之辦理情形，並於113年2月20日（星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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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）下班前至「本府教育處資訊服務入口網站/電子表單」

(網址http://portal.ptc.edu.tw)填報「屏東縣學校112年

辦理校園性教育(含愛滋病防治)執行成果調查」表單。

四、另辦理性教育（含愛滋病防治）宣導時，請參考衛生福利

部愛滋防治教育訓練前後測題庫之核心題目5題進行前後測

評量，以瞭解宣導成效，題庫內其餘參考題目由學校依教

育訓練對象之性質自行評估選擇運用，並建議以至多10題

為原則。前項評量結果，納入本年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成果

報告。

五、檢附衛生福利部函文影本及愛滋防治教育訓練前後測題庫

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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